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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針對我國照顧服務證照體系，採深度訪談及文件分析探討照顧服務

員專業證照發展之可行性。研究發現照顧服務員證照考試有其必要，但全面取

照的要求難以應付照顧現場對人力需求的急迫；且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

與實務工作所需要的職能存在落差，需調整升級並發展不同級別與類科；其次，

照顧服務專業發展需要正規教育，專業職能基準需要產官學界共同合作，然而

產官學界對專業發展之途徑各有主張；第三，發展照顧服務專業制度與職涯藍

圖有助年輕人力投入長照服務。本研究建議我國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之政策規

劃，可訂定短、中、長期目標，並提出政府部門可採行的專業證照發展方案，

期透過適當專業分級提升照顧服務品質，吸引及留用優秀人才。 

 

關鍵字：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員、專業證照、職能基準、技能職類測驗能力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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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utilize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developing a professional care worker certification system in Taiwan. 

Presently, care workers require a comprehensive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which is 

unfeasible due to labor shortag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for a 

certification and licensing examination that bridges these gaps, both in the workforce 

and in certification. Secondly, there is also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single-level 

certification exam and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for practical work, thus qualification 

exams need to be reworked throughout. Third, developing a care worker certification 

system requires formal educ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long-term care industry. Fourthly, such a system and career blueprint will 

encourage and aid youngsters to pursue careers in long-term care services. The 

findings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planning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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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 to develop such a system and manifestly improve care service quality in 

Taiwan. 

 

Keywords: Long-term Care, Care Worker,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 Skills Test and Competency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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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台灣自 1993 年進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定

義的人口「高齡化國家」（aging nation），2018 年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截至 2021 年底，我國戶籍登記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 393 萬人，占總人口 16.9%（內政部，2022）。依據國

家發展委員會（2022）預估，我國老年人口在 2025 年時將超過 20%，邁入「超

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在 2039 年時更將達到 30%，預估在 2070 年

達到 43.6%後，將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老」的國家，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是

國際之冠。根據台灣政府推動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下稱長照 2.0 計畫）推

估，我國長照需求人數將由 2017 年的 55 萬 7 千餘人，至 2026 年增加至 77 萬

人以上，其中 65 歲以上老人所占比率更是逐年上升（衛生福利部，2018a）。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發展，老人在醫療照護、社會福利、營養保健、休閒活動、

社區服務、居家照顧、安養機構、心理諮詢等服務與需求已快速增加，長期照

顧以及老人服務等相關產業需求將更為顯著，亦即台灣社會出現大量的老人照

顧人力需求。 

我國目前長期照顧服務系統之專業人力，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條第

四款、「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二條所定之長照

服務人員，可概分為「照顧管理人力」及「照顧服務人力」等兩大類，其中照

顧管理人力主要可分為居家服務督導員、照顧管理專員、照顧管理督導及長照

服務個案管理人員，照顧服務人力則可分為四大群，包括照顧服務人員、醫事

人員、社工人員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服務相關計畫服務人員。本文

係針對「照顧服務人力」之照顧服務員進行探討。根據監察院估算，全台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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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缺口在 2020 年高達 1 萬 3 千人，其中又以照顧服務員缺人甚殷，2017 年

就已達 5,687 人的缺口，2020 年居家照顧服務員人力缺口更達 9,600 人（監察

院，2018；陳小紅，2020），雖然近幾年在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積極與民間合

作開辦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班的努力下，照顧服務員在職人數已從 2019 年底

的 5 萬 3,212 人，快速增加至 2021 年底的 8 萬 7 千餘人（衛生福利部，2022），

但是照顧服務員人力仍然追不上老人照顧需求增加的速度，因此未來我國照顧

服務員的人力需求只會更迫切。 

在長照 2.0計畫下擔任照顧失能者的直接人力－照顧服務員（care worker），

其職前訓練的報名資格，依衛生福利部（2018b）規定僅需年滿 16 歲，受訓 90

小時後即可取得擔任照顧服務員的工作資格。至於照顧服務技術證照的報名資

格，依勞動部（2021b）之規定，只要接受過上述職前訓練或是高中職以上照顧

相關科系畢業即可參加考試，通過者可以取得勞動部之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

士技能證照（在實務上等同丙級技術士）。此等方式培訓出來的照顧服務員，

固然可以快速滿足大量的人力需求及兼顧低門檻的服務技能需求，但是並未嚴

格要求須完成正規教育學制之教育訓練或取得較高等級的技術證照，以致照顧

服務員被視為「半專業」而非「專業」人力（徐明仿、李德純，2021），再加

上社會普遍對於照顧服務停留於低階看護工作的刻板印象，因而出現青年人才

投入照顧服務的意願偏低。 

隨著長照 2.0 計畫提供多樣化的照顧服務以及失智長照需求的快速增加，

如何提升照顧服務員的服務品質至為重要。基於國家專業證照法制及社會重視

證照文化之前提下，第一線照顧服務員的專業素質、專業證照及社會地位，對

於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是否願意從事此一行業有決定性的影響（黃瑞臻，2021；

詹麗珠、劉嘉雯、龔珏穎，2021）。因此，本研究針對我國照顧服務證照體系，

探討照顧服務員專業證照發展之可行性，期透過適當專業分級的證照制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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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照顧服務品質，吸引及留用優秀人才。綜上，本研究目的有三：（一）了解

產官學界對於現行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的看法，期能規劃出一套符合國情之照

顧服務員證照制度，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發展長照專業服務；（二）了解產官

學界對於現行長照人才培育制度的看法，以歸納長照相關科系的人才培育實況

及未來照顧服務專業發展之可能；（三）了解產官學界對於照顧服務員證照專

業化發展途徑的看法，評估不同發展途徑的可行性，期能透過政策改變來引導

照顧服務員職業生涯發展，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及留住人才。 

貳、文獻探討 

一、我國照顧服務員人力流失概況 

依據 2015 年 6 月 3 日制定公布並於 2017 年 6 月 3 日正式施行的「長期照

顧服務法」規定，針對高齡者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可以區分為居家式、社區式、

機構住宿等三大類，希冀透過立法落實良好的照顧及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

元及可負擔之長照服務，以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該法之通

過及施行可謂是政府自 2008 年起著力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下稱長照 1.0 計

畫）的里程碑，以有效因應少子女化、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增加致民眾對長期照

顧需求遽增（陳正芬、官有垣，2020）。接著為回應失能、失智人口增加衍生

之長照需求，於 2017 年起核定自 2018 年起全面推動的長照 2.0 計畫，主要是

以佈建居家式及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不僅擴大服務對象及服務項目，並增加

多項預防性服務措施（馮燕、陳玉澤，2016）。 

然而長照 1.0 計畫自推動以來，長照人力資源短缺始終為該計畫面臨的諸

多困境之一。在長照人力至為吃緊情勢下，政府仍自 2018 年全面推動長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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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長照人力勢將更形捉襟見肘。監察院（2021）公告指出，截至 2019 年底，

照顧服務員在職人數為 5.2 萬人，包括居家式 20,588 人、社區式 1,398 人、綜

合式 2,012 人及機構單位 27,541 人，又以居家照顧服務員人力缺口為最高，達

到 9,600 人；並且，雖然 2018 年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而結訓學員領有結業證書，

以及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證照者共計 12 萬 2,180 人，然實際從事照顧

服務工作者僅占 24.5%。在民眾照顧需求殷切，實際上卻可能「看得到、吃不

到」的情形下，長照 2.0 計畫空有政策、卻難以落實，恐嚴重影響受照顧者權

益，突顯政府長照人力的規劃明顯未盡周延（監察院，2018）。 

探究照顧服務員雖有職訓證書或技術證照，但任職於長照領域比例偏低之

原因，主要還是在於照顧服務員勞動條件不佳、經常性薪資過低、職涯發展無

前景等問題（吳玉琴，2013；林佳靜，2017；監察院，2018；陳小紅，2020）。

針對照顧服務員之職涯發展，由於政府尚未建立國家級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認證制度規劃，以致難以吸引年輕人在求學期間立志投入照顧服務工作，也很

難讓優秀有經驗的照顧服務員留任傳承經驗和技術，只能轉往照顧管理專員、

照顧管理督導、居家服務督導及長照機構負責人或其他管理職務發展以追求自

我實現（監察院，2018）。因此，如何規劃一套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來提升照

顧服務品質，發展長照專業服務，是本研究所欲達成之主要目的。 

二、我國的照顧服務員之教育機制與人力培育概況 

目前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的報名資格，依衛生福利部（2018b）規定僅需年

滿 16 歲，而且職前訓練的必要課程僅有核心課程 50 小時、實作課程 8 小時、

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 2 小時及臨床實習課程 30 小時，總計受訓 90 小時後即可

取得擔任照顧服務員的工作資格（下稱 90 小時職前訓練者）。另外，各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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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辦單位會依在地照顧服務需求，要求承訓單位增加居家服務實習及相關特

色課程，如性別平等課程、就業市場趨勢分析與求職技巧等，所以各縣市政府

辦理之照顧服務員訓練大約是採用 90～130 小時不等的職前訓練方式，學員在

接受過上述職前訓練或是高中職以上照顧相關科系畢業，即可取得擔任照顧服

務員的工作資格（衛生福利部，2018b），同時依勞動部（2021b）之規定，也

可參加技能檢定中心辦理之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證照考試（在實務上

等同丙級技術士）。 

表 1：我國照顧服務員之教育機制 

教育機制 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 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考試 

主管機關 衛生福利部 勞動部 

參加對象 年滿 16 歲以上、身體健康狀

況良好，具擔任照顧服務工

作熱忱者，即可參加訓練課

程 

年滿 16 歲，且取得以下任一資格： 

 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高中職以上照服員職類相關科系

所畢業 

 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學生，取得照

顧服務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各 2 學

分及 40 小時實習時數證明 

辦理單位 地方政府委託辦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內容／ 

時數 

90 小時訓練課程，包含：50

小時核心課程、8 小時實作課

程、2 小時綜合討論與課程評

量、30 小時臨床實習課程 

內容分「學科」和「術科」兩大項目。

學科包括 4 個共同科目、6 個專業知

識科目，術科則有 7 個技能 

成績考核 課程出席率達 80%以上，並

完成實習實作課程者，即可

獲得結業證明書 

學科成績達 60 分（含）以上，術科成

績為及格者，方可取得「中華民國技

術士證」，在實務上等同丙級技術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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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居家照顧服務員的照顧職能及服務品質，衛生福利部於 2015 年完

成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及 4 級之職能基準開發（勞動部，2021a），其中 3 級職

能基準共計有 7 項職能要求，包括：T1 身體照顧服務、T2 清潔與沐浴、T3 健

康維持、T4 協助服務對象日常生活活動能力之維持或增進、T5 家務和庶務服

務、T6 餐食服務、T7 緊急／意外／特殊／異常事件處理與安全維護，其技術

等級相當於丙級技術士；至於 4 級職能基準則要求具備乙級技術能力，除了 3

級職能基準之 7 項職能以外，再增加 3 項職能要求，包括 T8 提供服務對象及

其家庭照顧者個別化需求協助、T9 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T10

失智症問題行為對應服務，其技術等級相當於乙級技術士。居家照顧服務員職

能基準除了可以做為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課程設計、大專院校長期照顧相關科

系課程設計、以及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標準修正之依據外，未來也可做

為發展不同級別之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以及國家專技高普考試的基礎。 

因應社會長照需求快速成長趨勢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近十年來新設不少

長期照顧相關科系。如表 2 所示，依據教育部（2022）公告資訊，2021～2022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以「514 照顧服務科」為科系代碼，以及大專校院以

「09211 老年照顧服務」為分類者，共有 48 所長照相關系（科）所學校，公立

僅 8 系（科）所，私立有 40 系（科）所；或說高中職有 14 科，一般大學有 8

系（科）所，技專校院有 26 系（科）所；再從專業學門或學院來看，以醫學健

康護理相關學院（門）有 24 系（科）所為最多。其中，在全國大專學制中，2021

～2022 學年度有 34 個長照相關系（科）所學校，學生人數達 5,594 人，與 2007

學年度的學生數 1,647 人相比，是當時的 4.42 倍；且該學年度之畢業學生人數

達 1,266 人，與 2007 學年度的 175 人相比為其 7.23 倍（教育部，2022）。分析

大專院校長照科系畢業生投入長照領域之情況，研究指出僅約 38.2%畢業生投

入長照職場，再者，運用大專畢業生追蹤調查資料庫分析某私立科大老服系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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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流向分析指出，一年內於長照領域任職率為 44.6%（較其他系科略高），

但是三年留任長照領域者僅 26.6%（林佳靜，2017）。整體而言，臺灣每年約

有 5 千名學生進入長照相關科系就讀，但只有三成左右會留在相關產業工作，

比例實屬偏低，對學校與個人來說，都是教育資源的浪費（教育部，2017）。 

表 2：我國長照相關教育系（科）所（以高中職、公私立及大學技專區分） 

體制／公私立 公立 私立 

高中職 北斗家商照服科進修部 醒吾高中照服科、方曙商工照服科、

慈明高中照服科、達德商工照服科、

五育高中照服科、同儕高中照服科、

仁義高中照服科進修部、嘉華高中照

服科、崑山高中照服科、喬治工商照

服科、開南高中照服科、樹德家商照

服科（含進修部）、高鳳工家照服科 

一般大學 成大老年所、陽明長照管理

碩士學程、暨大長照管理碩

士學程 

輔大長照碩士學程、輔大長照健管學

士學程、義守長照原民專班、實踐高

齡服務碩士專班、高醫高齡長照碩士

學程、北醫高齡健管系 

技專校院 北護高齡照護系、北護長照

系、中科大老服系、南護老服

科 

南臺高齡服務學士學程、南臺高齡福

祉系、嘉藥老服系、輔英高齡長照系、

明新樂齡產業系、弘光老福長照系、

高苑銀髮工作學士學程、大仁銀髮事

業學士學程、聖約翰老服系、中臺老

照系、元培高齡學士學程、南開福祉

管理系、慈濟長照所、康寧高齡健管

科、海科大銀髮保健系、經國高照系、

馬偕高服科、仁德健促科、育英老服

科、新生長照科、崇仁老服科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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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照顧服務員人力流失因素分析 

國內外研究指出，長照職場無法留住照顧服務人員的主要因素包括有：工

作負荷與薪資不成比例、負面工作形象、缺乏向上流動與前景、缺乏支持、職

場氣氛差、缺乏成就感（面對被迫老化、無法痊癒之個案）、以及歸屬感低等

（Brannon, Kemper, Heier-Leitzell and Stott，2010；Bardsley, Steventon, Smith and 

Dixon，2013；林佳靜，2017）。已有學者及實務主管倡議建立照顧服務人員乙

級勞動技術士證照或多級別證照（明勇，2017；王怡分，2019），甚至仿效日

本建立高考級別之國家證照（徐明仿，2020、2021），以引導照顧服務員職業

生涯發展及升遷路徑，進而吸引優秀人才投入及留住人才（明勇，2017；李金

美、林宜甲，2018）。再者由於我國大專院校長照科系跨域課程設計及教育水

準不一，進而大專院校所訓練出之長照服務人才專長及品質差異極大（吳肖琪、

黃敬淳、葉馨婷，2015）。目前許多長照相關科系畢業生，對自己未來感到迷

惘，與其多花二至四年完成大專學歷，也無相對應之較高級別證照可供考試認

證，相較於僅需年滿 16 歲受訓後即可參加單一級證照考試，甚至不用高中職以

上學歷或透過技能檢定考試取得證照，只要完成 90 小時職前教育訓練，取得照

顧服務員結訓證書，就可合法從事照顧服務員之工作，更讓學生對於取得大專

學位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之投資報酬率感到疑惑。 

相較於此，日本政府則併用「專業人才培育」與「多層級培訓課程」方式，

培育照顧人力及確保服務質量。前者係指透過學校正統教育機制與國考證照機

制，培育專業人才，即介護福祉士（Certified Care Worker）；後者則是開辦各

種不同時數的照顧培育課程，以短期大量培育國人具備基本的照顧知能，確保

照顧工作人力（徐明仿等人，2021）。「介護福祉士」是通過國家認證的專業

照顧工作者，該證照類似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凡未通過國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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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並依規定於平台登錄者，將不得對外宣稱自己為介護福祉士。另外，「多層

級培訓課程」則是為了在短期內大量培育具備基礎學理的照顧人力，設計 21 小

時、59 小時、130 小時及 450 小時的照顧培訓課程，凡依規定完訓且通過考試

者，即可取得結業證照（徐明仿，2021）。該制度期透過「學、考」雙軌機制，

確定照顧工作的專業性，並提升照顧人力的量能。 

雖然我國大專院校相關科系課程與職涯地圖有所對應，但是學生對於畢業

後未被社會認定照顧服務是一種專業感到困擾，也因為並無相對應之較高級別

證照可供認證，使得照顧服務品質難以提升。爰此，本研究除了訪談產官學界

對於當前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調整之想法外，亦將訪談長照相關科系學者對於

長照人才培育制度的看法，以歸納長照相關科系的人才培育實況及未來照顧服

務專業發展之可能性。 

四、我國專業證照制度概況 

我國的專門職業及技術證照制度，主要是源自於中國民國憲法之規定來制

定相關法律及行政命令。依據我國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基於上開規定，專門職業人員須經

考試院依法辦理考選始取得執業資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條亦明

定：「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依法規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始能

執業之人員；其考試種類，由考試院定之。」因此在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當中，

如果一門新興的專業要獲得國家及社會的雙重認可，就是要透過立法的程序，

制定諸如醫師法、律師法、會計師法、社會工作師法、護理人員法等專門職業

運作及技術證照考試制度的法律。然而，在 1970 年代台灣社會產業結構快速變

遷，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到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也只用不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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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光景，為了因應社會需求發展出來的職業型態愈加複雜多元，使得傳統上

透過立法取得國家認可的方式緩不濟急。為加強培養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力，政府在 1983 年 12 月 5 日頒佈施行「職業訓練法」，由勞工行

政主管機關協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國家級技能檢定及頒發職業證照，使

得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證照「雙軌制度」有了更為充分的法律依據。 

有關照顧服務員的證照發展現況，勞動部是在 2004 年整合衛政的病患服

務人員及社政的在宅服務人員、家事服務人員，訂定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

技能檢定考試及發證，目前考試採用的檢定規範是在 2007 年 11 月所訂定，檢

定考試內容包括學科及術科測試，學科考試內容有 6 大項目：包括身體照顧、

生活照顧、家務處理、緊急及意外事件處理、家庭支持、職業倫理等，術科測

試共 7 個技能，包括生命徵象測量、成人異物哽塞急救法、成人心肺甦醒術、

備餐餵食及協助用藥、洗頭及衣物更換、會陰沖洗及尿管清潔、協助下床及坐

輪椅等，在實務上等同丙級技術士，截至 2020 年 2 月已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

證者計有 5 萬 0,130 人（勞動部，2021b）。除了透過上述考試院及勞動部依法

辦理考試檢定及頒發職業證照之外，台灣社會也因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而產生

許多新興的專業，在尚未獲得考試院及勞動部所訂定的專門職業及技術證照制

度認可前，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是民間團體自行規劃辦理證照考試，俟累

積足夠的社會需求及服務能量，再逐步推動成為國家級的專門職業及技術證照。

這些證照與職能標準通常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業界合作推動，以提升職能

水準及國際競爭力，例如經濟部所推動連鎖加盟、會議展覽、物流業等人才認

證（李隆盛、李信達、陳淑貞，2010）；又如衛生福利部為培訓及整合長照人

力服務量能，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劃照顧管理專員、照顧管理督導及醫

事專業人員跨域合作所需三階段之長照專業人力課程認證，包括 Level I 共同課

程、Level II 專業課程、以及 Level III 整合性課程；另外，衛生福利部也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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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及 4 級之職能基準開發（勞動部，2021a），期許未來可以

做為發展居家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繼續教育訓練以及未來國家證照分級考試

的基礎。 

最後，為了運用民間專業團體或專業機構舉辦國際證照考試的豐富經驗和

資源，政府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修正公布「職業訓練法」第 31 條之 1 及第 31

條之 2 規定，有關技能職類測驗能力之認證制度及證書核發，自 2012 年 11 月

9 日起可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或委託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全國性專業

團體設立專業認證機構辦理，並可依其技能範圍及專精程度，分高級、中級、

初級等三級（相當於技術士檢定甲級、乙級、丙級）辦理技能職類能力之認證，

因此未來發展照顧服務專業人員證照制度，亦可評估採用產學合作的模式，由

衛生福利部依法授權或委託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全國性專業團體設立專業認證機

構辦理，來加快建立照顧服務專業人員證照制度的速度。綜上，我國目前實施

職業證照所涵蓋的職業範圍相當廣泛，依其法源及考照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

下列四大類（林仲威，2003；黃同圳，2009；李隆盛等，2010；劉佩怡、郭耀

昌，2011）：（1）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2）技術士技能檢定、（3）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證照考試、（4）民間專業團體或專業機構舉辦經國家

認證的證照考試；此四類考照方式分述如下。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由考試院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針對與

民眾生命財產、社會安全或權益關係密切的職業，應領有證書始能執業，如土

木技師、建築師、醫師、消防設備師、會計師等皆屬之。至 2008 年，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證照共有 102 種（含高等考試 69 種、普通考試 33 種），合格證書

之頒發已超過 26 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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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士技能檢定 

由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現已改制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依「職業訓練

法」所舉辦之技能檢定考試，及格者授與證書。技術士證依技能範圍及專精程

度分為甲級、乙級、丙級等三級，不能分級者稱單一級，如會計事務、美容美

髮乙級及丙級技術士檢定，所檢定之類別逐年增加中，至 2009 年已辦理 169 個

職類，且每年報檢與通過檢定人數不斷增加，自 1974 年起至 2009 年十月底止，

累計 848 萬 8,577 人到檢，合格率達 53.63%，共已核發 455 萬 2,300 張合格證

書（甲級 1 萬 2,650 張、乙級 45 萬 629 張、丙級 408 萬 9,021 張）。 

（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證照考試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訂定的證照考試制度，有些證照與職能標

準由政府與業界合作推動，以提升職能及國際競爭力，如前所述經濟部所推動

連鎖加盟、會議展覽、物流業等之人才認證。另外，前述「職業訓練法」規定

有關技能職類測驗能力之認證制度及證書核發，自 2012 年 11 月 9 日起可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或委託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全國性專業團體設立專業

認證機構辦理，並可依其技能範圍及專精程度，分高級、中級、初級等三級辦

理技能職類能力之認證。 

（四）民間專業團體或專業機構舉辦經國家認證的證照考試 

此類證照並無法源依據，主要由市場接受度來決定其效用，如金融證照、

電腦相關證照、語文認證，有些是國際認同之證照，價值非凡，如精算師（Society 

of Actuaries，SOA）或專案管理師（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PMP）。 

政府推動長照 1.0 計畫至長照 2.0 計畫，至今已逾 10 年，照顧服務員仍未

比照其他長照服務專業人力，諸如護理人員、社工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職能

治療人員等，建立國家級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認證制度規劃，以致難以吸引

年輕人在求學期間立志投入照顧服務工作，也很難讓優秀有經驗的照顧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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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任傳承經驗和技術。所以要如何規劃一套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來發展長照專

業服務，政府當可由上述四類專業證照化的發展途徑，進行政策分析評估、政

策規劃擬訂，透過政策改變來引導照顧服務員職業生涯發展，以吸引優秀人才

投入及留住人才。因此，透過訪談產官學界對於上述照顧服務員證照專業化發

展途徑的看法，評估不同發展途徑的可行性亦是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五、小結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條規定，長期照顧服務之特定項目，須由

受過訓練之長照人員始得為之，由於目前只要取得「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

書」或領有單一級的「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均具有照顧服務員之從業資格，

其工作內容並未因從業資格取得管道之不同而有差別，因此目前並未強制要求

照顧服務員考取證照，而以受訓 90 至 130 小時即可擔任之作法，於人力至為短

絀前提下，固可快速補充照顧服務員之人力缺口，然亦使照顧服務員專業形象

之提升益形困難，對於照顧服務員之職涯發展實為一大限制。 

以我國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之政策規劃而言，依文獻探討所述目前在「長

期照顧服務法」及「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中，並

未規定長照服務人員必須取得專業證照才能提供長照服務，而是只有規定經過

一定時數之訓練並領有證明即可擔任照顧服務員。若依政策規劃及合法化之步

驟（黃源協、蕭文高，2021），如果需要透過立法程序制定「立法型」的政策

措施，則需針對「長期照顧服務法」中有關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相關規定進

行修法，或是參考日本等國家作法訂制定「長期照顧服務專業人員法」。如果

不透過修法方式制定「政令型」的政策措施，亦可依據上述「職業訓練法」之

規定分級辦理國家級技能檢定及頒發職業證照，或是委託全國性專業團體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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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認證機構辦理技能職類能力之分級認證，只要有權核准的行政機關（勞動

部或勞動力發展署）首長核定即可執行。有關政策備選方案之規劃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我國照顧服務專業人員證照制度之政策備選方案規劃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訪談熟稔長期照顧服務教育訓練、證

照考試及實務運作體系之主管官員和專家學者，依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

歸納出所欲研究之問題，並發展半結構式之訪談大綱。訪談工具之設計係以國

內外文獻及研究者實務經驗為基礎，並經 2 位專家學者提供修訂意見後完成，

其中 1 位專家學者係具備社會行政背景，曾經擔任過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簡

照顧服務專業 

人員證照制度 

立法型的

政策措施 

政令型的

政策措施 

推動政府分級辦理

國家級技能檢定 

推動委託辦理技能 

職類能力分級認證 

推動制定長期照顧

服務專業人員法 

推動修訂長期照顧

服務法及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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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技正，並具有相關科系博士學位；另 1 位專家係具備勞工行政背景，曾經擔

任過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主任，因此本研究之訪談大綱應具備內容效度。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採用立意取樣之方式，選擇條件包括：1.熟稔專技高普考試及

勞工技術士檢定、照顧服務教育訓練之業務主管機關官員；2.具長期照顧專業

背景、實務經驗或了解實務運作體系之專家學者；3.有意願參與訪談者。受訪者

共計 10 人，其背景以公部門有 6 人為最多，其次為實務界出身或具有長照實務

經驗者有 5 人，學術界具有長照專業背景之學者有 4 人，所有受訪者之背景分

析如表 3 所示。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訪談 10 名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訪談期間為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本研究之訪員僅有 1 人，由研究者親自進行訪談工作，

每次訪談時間大約為 1 個半小時至 2 小時不等，訪談前將訪談大綱及提問中所

引用之參考文獻，以電子郵件或社群通訊軟體事先寄給受訪者，訪談大綱主要

包括 6 大題項摘要如下：1.單一級照服員證照檢定考試存在的必要性；2.單一級

檢定考試內容與照服員實務工作的職能落差；3.依居服員職能基準發展成不同

類科級別證照之可行性；4.照服員納入國家證照專技高普考試之可行性；5.整合

教考訓用機制建立照顧服務專業制度之可行性；6.照顧服務專業制度相關配套

措施建議作法。訪談地點則是配合受訪者選擇不受干擾之研究室、小型會議室

或個人辦公室，在訪談過程當中，受訪者也會相對提供研究者相關的文獻資料

及官方內部文件，以支持受訪者所提出的觀點。研究者採用交互主觀（inter-

subjective approach）形成共識的方法，確認受訪者的想法及參考資料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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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錄音檔經繕打後整理成逐字稿，並將其分類形成重要的意義單元並找

出共同性，進而形成次主題與主題的架構（Miles, Huberman and Saldana，2014）。

為確保資料的真實性，本研究進行三角檢證法（Thyer，2009），由研究者、團

隊成員及受訪者進行三角檢證。 

表 3：本研究受訪者之背景分析 

受訪者代號 公部門 學術界 實務界 

受訪者Ａ √   

受訪者Ｂ √   

受訪者Ｃ  √ √ 

受訪者Ｄ √ √  

受訪者Ｅ  √ √ 

受訪者Ｆ √   

受訪者Ｇ   √ 

受訪者Ｈ  √ √ 

受訪者Ｉ √   

受訪者Ｊ √  √ 

總 計 6（60%） 4（40%） 5（50%） 

備註：由於不少受訪者具雙重背景，故百分比加總逾 100%。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係先採用文件分析法進行我國專業證照制度之分析及初探照顧服務

員證照制度之現況，接著訪談熟稔照顧服務人員教育訓練、檢定考試及實務運

作體系之主管官員及專家學者，綜合受訪者意見及文獻分析資料呈現研究發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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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顧服務員證照考試有其存在的必要，惟因人力短缺無法要求

全面考照 

（一）現階段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考試有其存在的必要，主要是因為

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品質良莠不齊，因此透過技術士證照考試的篩選，可以確

保有照人員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照顧服務品質，也可以保護照顧服務員提供照顧

服務的專業性，是可以獲得社會大眾的信賴。 

所有受訪者皆認為，現階段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考試有其存在的

必要，主要是因為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僅需接受核心課程 50 小時、實作課程 8

小時、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 2 小時及臨床實習課程 30 小時（下稱 90 小時職前

訓練），結訓後即可從事照顧服務工作，職前訓練品質良莠不齊，尤其是在實

習及實作的技術訓練，往往「看得到、練不到」，受限於實習合作單位設施設

備，無法一人一床實際練習，以致專業知識、技術背景以及判斷能力不夠，無

法做好照顧服務員的工作。 

一位很年輕的男士，有半年居家服務的工作經驗，然後他是非本科系的，

只有受過 90 小時的訓練。每次來我們家的陪伴的時候，一開始都只是坐

在旁邊，…然後之前就是發生了奶奶在家跌倒的意外，就請他做一些緊急

性的評估，看看這傷口的狀況是怎麼樣，需不需要緊急送醫。但就是由於

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能力跟受正規教育的知識比較不足，所以他當下的判

斷是沒有關係只要休息就好，可是後來在家人返家之後，發現他的撕裂傷

是非常嚴重，而且牙科已經無法處理，所以只好緊急的送去急診做縫合的

動作，…居家照顧服務員他的知識跟背景以及判斷能力不夠的話，他是沒

有辦法扮演好這樣的角色。…（受訪者 E：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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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照顧服務員僅需接受 90 小時職前訓練就可以投入工作，如今面對的

照顧服務個案跟問題其實越來越複雜，雖然職前訓練內容包含理論知識、實習

實作及實務研討的技術訓練，然而，各開課單位的訓練品質良莠不齊，以致結

訓後仍有無法做好照顧服務員工作之可能性。因此最好還是透過技術士證照考

試的篩選，除了確保有照人員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照顧服務品質之外，也可以保

護照顧服務員提供照顧服務的專業性是可以獲得社會大眾的信賴。 

（二）政府無法要求照顧服務員全面考照，主要原因為照顧服務人力短缺，衛

生福利部及業者在現階段仍主張維持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之低門檻，再透過繼

續教育訓練及市場機制來維持最基本的照顧服務品質。 

政府至今仍無法要求照顧服務員全面考照，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主要原因為

照顧服務人力短缺，雖然依據主管官員陳述照顧服務人力大致上已經補足，但

是仍然存在城鄉差距分佈不均以及住宿式機構照服員統計黑數現象，基於我國

老年人口仍在快速增加當中，衛生福利部現階段仍會維持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

之低門檻，暫未透過評鑑要求必須考取單一級照顧服務員證照才能從事照顧服

務工作，而具備單一級證照的照顧服務員從事照顧服務工作時，也未因為具備

證照就可以取得更高額度的長照給付，即便政府為了吸引人才提升居家照顧服

務員的薪資，但是現階段並未要求照顧服務員全面考照。 

2020年 9月的人力，已經到六萬九千人，所以應該說它基本上在照顧服務

人力的支持基礎上面，大概目前來說還算是足夠。那只是說，因為我們未

來的老人還是會越來越多，那所以當然照顧服務人力還是得一直去增加，

還有就是我們還是會一直去佈建那個人力資源，所以這個照顧服務的人力，

一定還是得需要去增加。…如果以我們的立場覺得說，今天我們主要是需

要去擴大我們的照顧人力服務的基礎，那以照顧服務人力的人數來說，其

實這兩年是有非常大幅的增加。…那以大家都需要這樣子的照顧服務人力



我國照服員的證照發展 117 

 

 

來說，其實我們大概主要都還是以 90 小時的訓練為主，然後證照考試的

部分大概就是為輔，就是沒有那麼直接去推動證照這塊這樣子。」（受訪

者 I：111，116） 

雖然透過技術士證照考試的篩選，可以透過有照的照顧服務員提供較好的

照顧服務品質，但是基於市場上仍有人力不足的情形，主管官員及受訪業者代

表也是期待維持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之低門檻，等到照顧服務員到職工作之後，

再透過繼續教育訓練及現場督導補強其照顧職能，並鼓勵照顧服務員考取技術

士證照，透過市場機制來維持最基本的照顧服務品質。 

（三）目前有不少照顧服務員是兼職的，而且從業人員的作息跟檢定考試時間

也未必能配合，所以在職中的照顧服務員可能會因此遲未考照，但是大多數還

是願意考照追求自我肯定及專業認同。目前是以大專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考照

率較高，而且實務界基於市場競爭及專業形象，還是會提供證照加給鼓勵考

照。 

政府並未要求照顧服務員全面考照，也有可能是因為目前的照顧服務員的

工作屬性，其實並不全然是全職的，甚至有受訪者提出高達三成的照顧服務員

是兼職的，如果要求所有人全面考照，照顧服務員勢必更加短缺，因此政府並

未積極推動考照，也沒有提供特別的誘因鼓勵考照，如果檢定考試的次數及頻

率，跟從業人員的作息不一致，在職中的照顧服務員更很可能因此而遲未考照。 

那可是為什麼目前政府沒有強制連結，我覺得這部份有一個現況在，因為

目前的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屬性，其實並不全然是全職的，有些是兼職的，

那兼職的比例全台灣算起來，可能會有三成。所以如果說一定要完成技術

士才可以從事這個工作，可能在某些門檻上面會把他們排除在外，這樣可

能對於人力上面可能會有一個困境。那我所知道現在有很多的機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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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事照顧的機構，都會鼓勵他們的照顧服務員去考技術士，而且考上之

後每個月的薪資應該都會給他們一些加給。（受訪者 G：93） 

雖然政府並未要求照顧服務員全面考照，不過大專相關科系畢業的照顧服

務員，在學校端就會要求學生畢業前考取證照，至於實務界基於市場競爭及專

業形象，也都會提供證照加給鼓勵尚未取得證照的照顧服務員去考照，而照顧

服務員大多數也會自我要求，透過考照追求自我肯定及專業認同。 

二、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考試與實務工作上所需要的職能要

求存在落差 

（一）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採用之檢定規範早已過時，許多

價值觀念及照護技術都已經修正，再加上長照 2.0 計畫擴大服務對象及項目

後，對於照顧服務員的職能要求今非昔比，單一級技能檢定考試與實務工作上

所需要的職能要求落差著實不小。 

目前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係採用 2007 年 11 月所訂定的

檢定規範，歷經長照 1.0 計畫進入長照 2.0 計畫已經將近 15 年沒有修正，不只

是最基本的價值觀念已從著重醫療照護轉變為自立支援，許多延用護理專業的

照護技術也早已修改為更為進步的操作技法，所有受訪者都認為，技能檢定考

試與實務工作上所需要的職能要求落差著實不小。 

針對這單一級技術士考照的部分，過去比較重視的大概是身體照顧的層面，

那以現在來看整個趨勢跟整個需求，大概有兩個部分可能要在特別強化，

一個是價值理念的部分，這個部份可能需要特別強化，再來第二個部分就

是針對失智症的照顧，這個是目前看起來比較迫切的需求。因為在過去的

考照裡面，並沒有把這一塊放進去，所以這一塊也是很需要再強化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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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過去的照顧服務員養成的過程中，其實大概就是告訴他需要做那些

事情，可是並沒有告訴他，我們照顧的方向跟目標到底是什麼。那照顧其

實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是希望支持他們、協助他們在生活上可以自立，

透過我們的照顧之後，提升他們生活上的一個自立的能力。所以這個自立

支援的觀念，是要再更深化來讓他們理解才對。（受訪者 G：92） 

長照 2.0 計畫擴大服務對象及項目後，對於照顧服務員的職能要求今非昔

比，除了服務範圍延伸到社區，甚至是社區內的據點之外，服務內容也從照顧

層面提升到對預防、延緩的注重，單一級技能檢定考試與實務工作上所需要的

職能要求確已產生不小落差，所以近年來技能檢定主管機關勞動部已開始研議

檢討修正檢定考試規範，但是長期照顧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的業務重心，仍然

放在擴大照顧人力服務的基礎，並未特別積極推動調整升級單一級照顧服務員

技術士技能檢定認證。 

（二）衛生福利部早在 2015 年就已發展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與 4 級之職能基

準，相當於丙級技術士或 3 級職能基準的單一級技術士證照，目前已難以因應

實務上的照顧服務需要，特別是在失智症問題行為對應服務以及自立支援價值

理念的職能落差更大。 

衛生福利部為因應長照 2.0 計畫或長期保險擴大服務之照顧服務需要，在

2015 年已經發展了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與 4 級之職能基準，目前單一級照顧服

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之職能要求相當於丙級技術士或 3 級職能基準，所有

受訪者都認為，單一級技術士證照對於從事照顧服務的專業工作者而言，已難

以因應實務上的照顧服務需要，居家照顧服務員 4 級之職能要求相較於照顧服

務員丙級技術士或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職能基準，主要是增加了提供服務對象

及其家庭照顧者個別化需求協助、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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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問題行為對應服務，所以在台灣失智症患者快速增加的情形下，照顧服

務員技術士證照宜將失智症問題行為對應服務加以納入考試範圍。 

我覺得納入國家考試，他就跟剛剛前面在講的證照這個部分一樣，它其實

就是一個門檻。那它對於今天我們需要大量提供這種照顧服務人力的部分，

它其實會是在我們現在資源佈建的這個期間，他就會是一個很大的門檻限

制，所以我覺得以現階段，還不會這麼貿然的就去做這件事。…以我在看

照顧服務趨勢發展的話，比較可能有機會的是，在那個勞動部技能檢定考

試的部分，以照顧服務員這一塊先處理啦！…勞動部他在針對技能檢定的

這個部分，2018、2019年的時候，其實也有開始提出來說要再去做一些檢

討，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那兩年的時候，他們有一些會議也有諮詢我們的

意見。那我們其實也有把現在我們照顧服務員的訓練實施計畫，相關的這

90小時課程內容，因為其實裡面涵蓋的照顧服務範圍，就是我們認為基本

核心他應該要學會的事情，那也包含說像是新增一些失智、身障、口腔抽

吸，這些基礎的一些觀念。那大概有一些內容覺得現在訓練實施計畫裡面

有的，那也建議說可能在理念上面也許稍微有些不足，或者是說有一些需

要調整的部分，我們在那個部分其實都有提出一些建議，那現在看起來勞

動部在這一塊也有著手想說再去做一些調整這樣子。」（受訪者 I：110，

111，122，123） 

在追求自立支援保障人權價值理念以及失智症患者快速增加的情形下，有

關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之職能要求，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主管

機關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可以參考居家照顧服務員 4 級職能基準來加以調整升

級，而非透過一年 20 小時的繼續教育訓練去補破網，也不宜再以人力短缺降低

考照門檻為由，漠視單一級技術士證在失智症問題行為對應服務以及自立支援

價值理念之職能落差，以因應實務工作上多元化的照顧服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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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認證需要調整升級，並可發展不同級

別與類科 

（一）配合居家照顧服務員職能基準可以快速修正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照內含不同類科不同級別，而非另外發展居家照顧服務員丙級和乙級技術士認

證，主要是因為目前已有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依法就無法另訂名稱

類似、技能相近的居家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 

多數受訪者認為，配合衛生福利部在 2015 年已經發展之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與 4 級職能基準，可以據以快速修正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內含不同

類科不同級別，包括依服務對象特殊性區分一般失能、重症失能、失智症，或

是依服務場域特性區分為居家式、機構式及社區式，但是無法直接發展為居家

照顧服務員丙級和乙級技術士認證，主要是因為目前已有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

術士證照，依法就無法另訂名稱類似、技能相近的居家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

雖然衛生福利部已經發展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與 4 級職能基準，但是仍須建立

一套連結職能基準的訓練方式、檢定方式、效能評估、執業管理等辦法提出申

請，勞動部才會依法定程序去做審查處理。 

依照產創條例規定，衛生福利部必須自己設立一套，包括照顧服務專業人

員的職能基準要建立出來，還有他的訓練方式，未來的檢定方式，他的效

能評估，他的從業的部分等等。如果他有這樣子的規劃，當然他是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我們尊重他們，…，然後他的職能基準有建立起來，那我們

勞動部就會照那個程序，去做審查去做處理。…那麼如果說他用 3、4 級

分開來講，現在他大體上七、八成的東西是一樣的，只是少部分的會有所

區分，因為他的照顧對象可能讓兩級職能要求的作為不一樣，可是他通通

是要一次到位，他的服務態度不能有所節省，不能有所差異。…單一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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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證照下也有同級同項，也有不同級不同項。…那麼也可以考慮說把照顧

服務員這個單一級裡面再分兩項，比如說一個是居家服務、一個是機構服

務，但是這個部分來講，整個照顧服務產業的管理，其實是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的權責。（受訪者 A：3，4） 

（二）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認證可以比照其他單一級技術士認證之彈性作

法，在單一級下再細分不同類科不同級別，但是高級別的證照職能要涵蓋低級

別的證照職能，才不致影響照顧服務人力的流通性。 

基於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調整升級之必要性，多數受訪者認為照

顧服務員技術認證可以比照其他單一級技術士認證之彈性作法，在單一級下再

細分不同類科不同級別，例如照顧服務員（失智乙級、重症乙級、居家乙級、

機構丙級…等）技術士認證，然後銜接到後端的品質要求及薪資待遇，如果照

顧服務證照級別比較高，政府特約及市場給付就要高一點，引導低階的照顧服

務員持續進修繼續往上走，然後讓照顧服務品質可以提升。 

因為不管是在那種場域，像以失智症的專業來說，應該不管在那種場域，

失智症都要是乙級。我們現在很多失智症的長輩，為什麼被發現的時候都

已經是在中度的時候，就是因為照顧服務員不具備有這方面的評估能力，

所以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在長輩失智初期的時候察覺到有異狀，然後去做確

診的一個動作。那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不管是那種場域，都應該要具備的

能力。（受訪者 H：96） 

雖然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有其調整升級之必要性，但是市場期待

維持一次考照認證之方便性，如果在單一級下再細分不同類科不同級別，其中

高級別的證照職能要可以涵蓋低級別的證照職能，才不致影響照顧服務人力的

流通性。另外主管官員及受訪業者代表也認為，雖然考上進階證照的人，可以

直接去提供進階的照顧服務，但是也要務實處理市場需求，讓透過 90 小時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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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的現職人員，可以採用額外加疊特殊訓練的方式，取得提

供進階照顧服務的資格。 

此外，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以目前市場對於照顧服務員證照的認可程度、

民眾對自己權益及長照專業的認識、以及國家是否想要兼顧起不同照顧服務品

質的責任等幾個角度看來，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要再細分不同類科不

同級別的時機尚未成熟，現在市場期待照顧服務人力要有流通性，若是要立即

實施乙級、丙級技術士分別考照，業者基於人力成本考量可能就會開始跳腳。 

四、為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對於照顧服務專業發展之多元途徑各

有主張 

我國照顧服務專業證照體系發展之可能途徑，依相關文獻探討目前實施職

業證照制度之法源及考照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下列四大類：（1）由專技考試

主管機關考試院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針對與民眾生命財產、

社會安全或權益關係密切的職業，辦理照顧服務師或照顧服務士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2）由職業訓練主管機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依「職

業訓練法」舉辦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依技能範圍及專精程度分為甲級、乙級、

丙級等三級，不能分級者稱單一級，惟單一級之中仍可分級分科，因應不同服

務對象、專業要求或服務場域，區分不同類科之乙級或丙級照顧服務專業證照；

（3）由全國性民間專業團體或專業機構依「職業訓練法」舉辦國家認可之技能

職類測驗能力之認證，依技能範圍及專精程度分為高級、中級、初級等三級，

以對應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之甲級、乙級、丙級等三級；（4）由長期照顧主管

機關衛生福利部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所訂定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

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辦理不同服務對象、專業要求或服務場域辦理特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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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試認證。本研究之受訪者針對以上四類照顧服務專業化發展途徑各有主張，

現分述如下。 

（一）為了發展照顧服務專業化以提升照顧服務品質，可直接將照顧服務員納

入國家證照專技高普考試，據以建立照顧服務專業制度，所以也未必需要調整

升級比較低階的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制度。 

為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發展長照專業化服務，有部分受訪者主張將照顧

服務員納入國家證照專技高普考試，以建立照顧服務專業制度，特別是在大專

學制中，109 學年度全國已設有 31 個長照相關系（科）所學校，每年約有 5 千

名學生進入長照相關科系就讀，社會上已逐漸認可照顧服務專業理論、知識技

巧及倫理的高等教育體系，而且在照顧服務相關課程模組也已經大致統整完成，

所以也未必需要大費周章，去升級比較低階的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職

能要求，多位受訪者主張可以參考日本介護福祉士的國家考照制度，往更高階

的國家證照專技高普考試去努力。 

怎麼讓孩子看到未來的職涯發展，就是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其實就是一種

專業的認證、認可，就是說你的專業是已經成為可以被國家給認可的。那

當然這個路途我不敢說，可能今天講明年就可以實施，不太可能。我常常

說社工師也經過 20年，公衛師也經過 20年，才立法通過實施。所以很多

的專業的發展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去累積的，一個是自己專業的一個理論

知識技巧、倫理跟你的社會被認可。…其實在我在十年前發表這篇文章的

時候，學校真的亂到不行，就是說有高齡健康系、有老照系、有長照系，

全部都有、什麼都有，然後課程非常的亂。那這門課程沒有被統整或是被

系統化，你說這個專業誰認同？所以一定要有很清楚的系統化，包括所有

模組，或是至少就很有系統化的訓練出來的孩子才能夠被認可！所以我覺

得這部分是還好他們已經開始在統整這一部份。那這一步統整之後，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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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接下來再談我們專業的國家考試跟認可，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步啦！學

校至少有了。」（受訪者 J：134，136） 

（二）除了可以參考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與 4 級職能基準，快速修正單一級照

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內含不同類科不同級別之外，也可以直接區分為成丙級、

乙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並針對照顧服務員人力開發多元化的特性進行分

流。 

基於回應社會日益重視的服務品質要求，除了可以參考衛生福利部居家照

顧服務員 3 級與 4 級職能基準，據以快速修正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內

含不同類科不同級別之外，部分受訪者認為，也可以直接區分為成丙級、乙級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並針對照顧服務員人力開發多元化的特性進行分流，

其中接受 90 小時訓練的照顧服務員可以做到丙級或 3 級的職能要求，接受三

年高中職照服人員訓練的服務範圍可以做到乙級或 4 級的職能要求，大專學校

長照相關系（科）畢業的服務範圍可以賦予高考照顧服務師或照顧工作師的責

任，而不是目前單一級照顧服務員那樣的等級。 

我是覺得要分級啦！烹飪也有丙級、乙級，那照顧是不是至少也可以分成

丙級、乙級？所以有一些工作就切出來，依不同能力要求、不同項目給

付。…然後如果我的證照級別比較高，你給我的給付就高一點，看能不能

引導他們再繼續往上走，然後讓照顧服務品質可以提升。如果我要做一個

品質比較好的照顧機構或者是社區服務，那我就願意用比較高一級的照顧

服務員，比較有良心的人就會這樣子。社會上還是有這種人啦！…整合出

來做分類分科也可以啦！但是目前我覺得有些工作可以切出來，可能比較

能吸引年輕人，就讓他們先進來，這也是一種可能啦！如果能透過一個職

能分析的研究，看能不能發展出這個東西出來。（受訪者 F：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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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照顧服務員暫時無法納入專技高普考試或是調整單一級技術士檢定

考試，也可依據職業訓練法委託全國性專業團體設立專業認證機構，辦理照顧

服務技能職類能力之分級認證，協助民間發展符合市場需要的多元技能職類證

照。 

依據 2011 年修正公布「職業訓練法」第 31 條之 1 及第 31 條之 2 規定，有

關技能職類測驗能力之認證制度及證書核發，自 2012 年起可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構或委託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全國性專業團體設立專業認證機構辦理，如

果現階段主管機關暫時無法將照顧服務員納入專技高普考試或是調整單一級照

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的職能要求，部分受訪者認為也可補助或委託全國性專業

團體設立專業認證機構，依法舉辦國家認可之技能職類測驗能力認證，並可依

照顧服務之專業技能範圍及專精程度分為高級、中級、初級等三級，以對應技

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之甲級、乙級、丙級等三級照顧服務需求。當然，在證照名

稱上必須與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有所區隔，以免造成社會大眾的混淆及從業人員

就業權益受損。 

就是由全國性的專業團體，來發展那個技能測驗。他那個技能測驗是從頭

到尾都是由這個辦理單位自己來開發，自己來維運考試。但是假如你要跟

我們申請認證，我們會依照規定跟這個單位來做輔導，一切都比照技能檢

定規範或者程序去做。那做出來我們會給他一個許可的年限，許可年限可

能一次就 3年，3年時間就會有一些過程的評鑑，是不是值得他在往後再

給他許可。那目前勞動部大概有三個單位在辦理這個系統測驗認證，那其

實出來在某一種部份他在職訓法 31條之 1、之 2他是視同技術士證。這個

是當時候在立法院、行政院在跟各部會談的時候，各部會認可是完全由民

間團體去發展的測驗認證的方式。那其實假如照顧服務員以後專家學者討

論出來，有些是有別於現在照顧服務員的這些考試內容或者怎樣不同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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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那名稱什麼不要一樣，如果一樣就會跟民間的混淆，人家來不曉

得要報哪一個考試才好」（受訪者 B：20） 

（四）衛生福利部現行的長期照顧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制度已經逐漸步上軌

道，只要加強落實繼續教育訓練核發證明之品質管控即可，包括課程的規劃設

計要強調實作及個案研討、訓練實施時要求合格師資教材及設施設備、訓練成

效檢核要有技術考試或個案報告，或可導入勞動部所建立的 TTQS 訓練品質管

理國家標準，來提升整個繼續教育訓練體系，甚至可以規劃初任者先到機構任

職練好照顧服務技術，才可以擔任居家照顧服務員。 

衛生福利部為了補強 90 小時職前訓練者的照顧服務職能落差以及特殊的

訓練要求，現行做法其實就是在 90 小時訓練以後再去加疊上去，例如針對身

障、失智、口腔抽吸或是足部照顧的訓練。由於衛生福利部現行的長期照顧專

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制度已經逐漸步上軌道，部分受訪者認為只要加強落實繼

續教育訓練核發證明之品質管控即可，包括課程的規劃設計要強調實作及個案

研討、訓練實施時要求合格師資教材及設施設備、訓練成效檢核要有技術考試

或個案報告。不過也有受訪者表示目前繼續教育訓練實務上的作法還在混亂當

中，「這邊補一點、那邊補一點」也不是長久之計，或許可以導入勞動部所建

立的 TTQS 訓練品質管理國家標準（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下稱

TTQS），來提升整個繼續教育的訓練體系。 

這個實務上的作法還在混亂當中，還沒有一個定調，不過就是認定說足部

護理是一個特別的照顧技術，所以你要上過足部護理的課程，才可以取得

足部護理這個項目的加給。那另一個就是重度失能、臥床，有重度加給，

那當然未來思覺失調的個案是不是要加給，然後失智照顧的個案加給，還

有什麼類別要加給，那就變成是點線面的問題。這一點、補一點，那一點、

補一點，好像也還不錯，可是我認為未來長久之計，他還是要有一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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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的，去提升照顧服務的品質。就是我的照顧服務員，他是具有對應

失智能力的照顧服務員，至於這個是透過訓練認證？還是證照認證？我覺

得還需要一段時間去醞釀。（受訪者 C：28） 

我覺得繼續教育的訓練體系，這個訓練的規格，應該有更多的標準出現，

就像 TTQS一樣，雖然我們未來也可以要求各縣市政府來做。因為我們現

在對繼續教育訓練，其實只有規定講師資格，其他則沒有規定。那除了講

師資格，你受訓人數跟訓練方法是不是都要進一步的去做規定？（受訪者

G：99） 

目前衛生福利部現行的長期照顧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制度，要求包括照

顧服務員在內的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每年繼續教育訓練至少 20 小時／點、每六

年至少 120 小時／點並完成認證，才能繼續登錄維持從業資格，惟在教育訓練

品質的控管上，尚未建立或是依循一套較為嚴謹的標準（例如 TTQS）。為了維

持居家照顧服務品質，也有受訪者表示在訓練課程的設計上要著重在風險管理、

危機處理、實習實作及個案研討，並在每六年重新認證從業資格時辦理技術考

試，以確認照顧服務員的職能是否符合最新要求。 

由於居家照顧服務員的服務場域比較特殊，特別強調獨立作業，非正規教

育受訓出來的照顧服務員或尚未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者，照顧服務技術

的純熟度或是緊急意外事件處理的能力比較欠缺，部分受訪者主張可以規劃 90

小時職前訓練者初任時要先到機構服務，不論專兼職都要有一定期間或時數的

機構服務經驗或是勞務型實習（有薪實習），以累積工作經驗並把照顧服務技

術練好，才可以進一步擔任居家照顧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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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顧服務專業發展需要仰賴正規教育，專業職能基準需要產官

學界共同合作 

（一）為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建立照顧服務員專業制度，需要整合產官學界

之教考訓用機制，以及發展不同類科不同級別之照顧服務員職能基準，並共同

合作開發職能課程地圖、職能導向課程及職能落差評量。 

為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甚至於建立照顧服務員專業制度，需要整合教考

訓用機制及發展職能基準，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大專院

校長期照顧相關科系、全國性專業團體、職訓機構都可以參考居家照顧服務員

發展職能基準之作法，發展不同類科不同級別之照顧服務員職能基準，並共同

合作開發職能課程地圖、職能導向課程及職能落差評量，作為「教考訓用」一

整套人力資源發展機制的基礎。 

我是覺得這整套學、訓、考、用，其實是一個整套的人力資源的一個制度，

運用的制度。他的源頭是在職能基準。…那職能基準的話，當然是目的依

我們現在的職訓法 4-1條或者是產創條例的一個規定來講。他是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去建構這個職業的職能基準，那麼他職能基準建立出來，他就

會發展成教育的課程。那依照教育的課程去做訓練，訓練完依照訓練的成

果來做檢定，然後這個部分接著用。…那最主要他的職能基準有合產業需

求的話，這一套發展出來的東西就是產業需求。…比如說你說教育的部分，

如果職能基準是一致，發展教育的內容是一致的，各校的教育的內容是一

樣的，信念是一樣的，那在考試做檢定的時候標準也都是一樣的，用就一

致了呀！（受訪者 A：12） 

（二）照顧服務專業發展不能只是透過現有的繼續教育訓練去補破網，而是要

在教考訓用機制的教育端，就要打好照顧服務的品質基礎，教育端可以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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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中、高職到大專都有不同階段的功能與角色，特別是透過正規教育系統

開發職能導向課程，讓學生在學校所學到的照顧服務職能，可以銜接到考照認

證及職場工作之上，俾建構完善的照顧服務專業制度。 

所有受訪者都認為，照顧服務專業發展需要仰賴正規教育，不能只是透過

現有的繼續教育訓練去補破網，在教考訓用機制的教育端，就要打好照顧服務

的品質基礎，正規教育可以從國小、國中就做老人生命教育，然後國中融入照

顧技藝教育，讓年輕人不排斥而且感覺是有親近的關係，不會對照顧服務工作

感到陌生或是害怕，高職端就是培養照顧的基本能力，普及後也可以取代 90 小

時基本的照顧訓練，以奠定照顧服務專業制度更廣泛的人力發展基礎。 

然後從過去的經驗確實，那些年輕朋友會願意留在長照領域，就是過去他

有跟阿公、阿媽相處的經驗，有這些經驗會對於他投入這個產業比較有機

會，因為他會喜歡阿公、阿嬤，所以這個生命教育，其實是扎根在對於老

化跟對長者的認識，不排斥而且感覺是有親近的關係，不會陌生或是害

怕。…而且能夠去服務，比如說到日照中心去或是到照顧服務據點去做服

務工作。這個都是一種生活學習，她覺得這個課程應該要在教育裡面被放

進去，但是教育部就會提到說，因為課綱已經太多、太滿了。滿到就是除

非你像○○縣政府很重視這件事，它就會融入技藝教育。（受訪者 J：144） 

照顧服務專業正規教育，不論是在高職或大專校長照相關科系的課程規劃

設計，多數受訪者認為可以參考教育部委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開發長照產

業四大課程模組的經驗，由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擴大與大專院校相關

科系合作開發完整的職能導向課程，讓學生在學校所學到的照顧服務職能，可

以銜接到考照認證及職場工作之上，才有可能建構完善的照顧服務專業制度。 

我們實際去看老照科系，不管是高職還是技職院校，他上些什麼課？他不

一定上這些照顧技術課程，他上一些什麼保險、旅遊、管理。所以現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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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端的課程其實有一點混亂，其實我是覺得職能基準可以去幫他們把課程

規劃的更周延一點，直接對應我培育出來的人才是能夠成為照顧專業服務

人員。…他比較不是說又不是護理、又不是什麼社工，他就是單獨一個照

顧服務的專業。…我為什麼要唸七年，當醫學院在唸？目前學校的教育制

度在課程上面，我覺得居家照顧服務員三、四級的職能基準算是一個引導，

再加上一些基礎的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這一些基礎的訓練跟政策法規

這一些加上去，我是老照科系畢業的，我就會覺得我有這些專業。當他的

專業性慢慢醞釀出來之後，社會大眾也比較會知道，原來這是一個專業。

（受訪者 C：27，30） 

六、發展專業制度與職涯藍圖，有助於解決缺乏年輕人力投入照顧

服務困境 

依據本研究之受訪者實務經驗及相關文獻建議，提供合理薪資待遇及勞動

條件、推動照顧服務專業納入國家證照高普考試或高階技術士證照、發展照顧

服務員專業分級與職涯藍圖提高其社會地位、推動長期照顧教育向下紮根化解

家長負面刻板印象等作法，都有助於解決長期缺乏年輕人力投入長照服務之問

題。為積極回應長照 2.0 計畫，或是下個階段長照 3.0 計畫甚至長照保險法實施

之後，在實務上持續精進照顧服務的品質，有關建立照顧服務員專業制度與發

展職涯藍圖，本研究之受訪者分別提出政府可以進一步規劃相關配套措施，來

吸引年輕人力投入長照服務，分述如下。 

（一）提供合理薪資待遇及勞動條件，可以提高年輕人力投入長照服務的誘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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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訪者都認為，提供合理薪資待遇及勞動條件，是吸引包括年輕人在

內的勞動力投入照顧服務最主要的誘因，特別是在最近這幾年，因為長照 2.0 計

畫挹注大量經費依服務項目給付的關係，使得全職居家照顧服務員從過去平均

月薪不到三萬元，逐年從三萬二、三萬八千元一直 2020 年已經突破四萬元，大

多數受訪者認為，居家照顧服務員只要願意多做一點，每個月收入五萬、六萬

都大有人在，對於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僅約三萬元多上許多。而且居家照顧服

務員除了比住宿式機構照顧服務員薪資待遇較高外，前者工作比較有變化性，

勞動條件較佳，也更能吸引年輕人力投入照顧服務。 

所以當時就有定出來 32,000一個月，這是大概是一個最起碼居家服務員的

薪資。這個就跟過去有的做個半天用鐘點去算大概只有一萬多、兩萬，那

對於想要從事這行業的人就是一個誘因。無形中好像薪資漲了一倍，那就

覺得這個好像是一個實質上的報酬，對他來講就是一個吸引力、一個誘因，

所以就會相對會有比較多的照服員投入到居家服務。…對於照顧員來講，

第一個它薪水高，第二個它有變化性，就是我可能在不同的家庭穿梭，然

後我看到不同類型的老人，我的工作有變化性。那比我一天到晚就看到一

個臥床的老人，感覺起來還比較有吸引力，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住宿型

機構慢慢的在流失他的工作人員，而居家照顧這塊反而再增加，當然，這

根本的原因還是在薪資的問題。（受訪者 D：43） 

（二）推動照顧服務專業證照納入國家證照高普考試或高階技術士證照，發展

照顧服務員專業分級與職涯藍圖，提高其社會地位有助於解決長期缺乏年輕人

力投入長照服務產業之困境。 

除了提供合理薪資待遇及勞動條件之外，大多數受訪者認為，思考如何提

高照顧服務員之社會地位，有助於解決長期缺乏年輕人力投入長照服務困境，

若可以配合正規教育發展照顧服務員專業分級與職涯藍圖，除了可以在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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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精進照顧服務的品質，也可改變社會大眾對照顧服務員是低階看護工作的

刻板印象。 

相較於合理薪資待遇及勞動條件此一誘因，發展照顧服務員專業分級與職

涯藍圖，更可以提高照顧服務員的社會地位，吸引年輕人力長期投入長照服務

工作，透過推動照顧服務專業證照納入國家證照高普考試或高階技術士證照，

讓年輕人對於從事長照服務之職涯發展有更高的期許，而非為了較高的薪資待

遇，去搶高中畢業就可以做的第一線照顧服務工作。 

我覺得對於這個具有高學歷的人來講，他對於他自己生涯的期許，或者說

所期待的待遇一定會比較高。然後在我們台灣我們又比較士大夫，我們覺

得學歷很高不能屈就於一些工作。除非他有特別的愛心，他就是要去跟這

些老人、第一線在一起工作，不過這些都是鳳毛麟角，絕大部分主流的思

維，都還是覺得我既然受那麼多教育，就不能屈就於這份工作。…大學畢

業去搶高中畢業就可以做的第一線照顧服務工作，對服務品質的提升也沒

有意義，對那些人來講說，你比我會的多，那你為什麼還來跟我做一樣的

事情？你應該去做不一樣的事情，即使在同一個照顧服務行業裡面。…你

看現在我們台灣總體還牽涉到一個低薪環境的問題，因為大學或研究所畢

業也是三萬塊，甚至低於三萬塊，所以他就會覺得，我去做居家服務員還

有三萬五，甚至還有五萬。那我會看在錢的份上，就去做。…可是這是不

健康的，因為本來是應該你學歷到什麼位置，你的工作跟薪資待遇就該到

什麼位置，可是現在不是這樣，這個其實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不是長照的

問題。（受訪者 D：48，50） 

照顧服務專業是一個綜合性的專業，雖然目前照顧服務員職涯發展的路徑，

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往上可以升為督導，然後再升為照管專員，再往上可以擔任

業務負責人，但是也有受訪者認為，照顧服務員的職涯發展路徑，應該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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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照顧和行政管理這兩個軸線。對於喜歡從事現場照顧服的照顧服務員，可

以成為失智症專門照顧、居家專門照顧，從單一級丙級技術士逐步進階升級到

更高階的乙級技術士或國家證照高考專技人員，如果對於行政管理有興趣的人，

再改行去做居服督導、照管專員、照管督導或是業務負責人等行政管理職務。 

（三）推動長期照顧教育向下紮根化解家長負面刻板印象，可以提高年輕人就

讀長照相關科系及投入長照服務的可能性，可以擴大年輕人投入長照服務業的

人力基礎。 

誠如前述，照顧服務專業發展需要仰賴正規教育，正規教育可以從國小、

國中就做老人生命教育，然後國中融入照顧技藝教育，讓年輕人不排斥而且感

覺是有親近的關係，不會對照顧服務工作感到陌生或是害怕，高職端就是培養

照顧的基本能力，推動長期照顧教育向下紮根不但可以化解家長負面刻板印象，

還可以提高年輕人就讀長照相關科系及投入長照服務的可能性，俾以擴大年輕

人投入長照服務業的人力基礎。 

所以我最近才告訴我們同事說，可能我們需要針對我們學校的老師，國中

端的老師在他們做這樣的工作的時候，做融入技藝教育的時候，也要幫助

老師們去了解。然後透過老師再去讓學生了解，未來這個工作的產業價值，

未來的工作機會。因為我從國外看到的資料裡面，像以美國去年還是前幾

年的上市公司有百分之五十六都是跟照顧工作有關，跟長照有關係的。對！

所以他的未來性是很高的。…先進國家都是這樣子，所以這些要分析給他

們聽，而不是只教照顧技巧而已。我們這幾年有發現這點，所以如果能再

把這幾點補強看看，是不是高職端就會有人願意去選這個科系了，這樣才

有可能性，才不會像教育部說的開了幾年下來都沒有人願意去讀。（受訪

者 F：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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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了上述提供合理薪資待遇及勞動條件、建立照顧服務專業分級與職涯

藍圖、推動長期照顧教育向下紮根等作法之外，協助大專院校長照相關科系與

長照機構進行產學合作，不但有助於年輕人力提早投入及適應長照工作環境，

也有助於住宿型長照機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人力配比不足的困境。 

部分受訪者認為，協助大專院校相關科系與長照機構進行產學合作，不但

有助於高年級學生提早投入及適應長照工作環境，也協助長照機構栽培留用年

輕的照顧服務人力，亦有助於紓解本國籍照顧服務員人力不足的困境。雖然目

前教育部與大專院校長照相關科系合作的展翅計畫成效有限，但是如果可以透

過衛生福利部增加實習媒合的產學合作機構，增加比學雜費補助及勞務型實習

薪資更多的誘因，對於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職涯發展將可以創造出更多的機會。 

我覺得近期目標還是可以處理是說，為什麼我要他們開始把照顧服務員這

塊訂定一個模組之後，包括實習之後，就可以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我在

設立下一個目標，就是產學合作。也就是說如果他在課程的要求上面，可

以在第四年或第三年，他可以開始讓我們的學生可以進入到產業界工作。

這個產學的合作，他一邊工作一邊有薪水又可以增加經驗。…我覺得一個

產學合作應該是要一個學期，那下學期可能回到學校去，就有點像輪調式

建教合作這樣子，就看你要怎麼安排跟產業界這邊，也是要一起搭配。我

覺得這個部分是要下一個階段的磨合了。如果產學合作是一個現在就可以

做的事情的話，變成第一，學生在學生時代就有實務經驗值，那再加上又

有薪水領。那再來就是他如果表現優的話，機構會想辦法留任他。…就會

留用他、培養他，做一些生涯職涯的發展就更有機會。所以我是覺得下一

個階段就是產學合作的磨合，因為產業界那邊要準備好，你如果產業界那

邊沒有準備好也不行。（受訪者 J：136-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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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受訪者主張，透過衛生福利部協助大專院校相關科系與長照機構進

行產學合作，增加實習媒合的產學合作機構，參考教育部與大專院校長照相關

科系合作推動展翅計畫的經驗，除了要增加比學雜費補助及勞務型實習薪資更

多的誘因之外，如果可以將產學合作學生納入機構人力配比，甚至直接適用勞

動基準法技術生規定以保障學生勞動權益，如此不但有助於年輕人力提早投入

及適應長照工作環境，也有助於住宿型長照機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人力配比不

足的困境。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及相關文獻探討，本文整理產官學界代表對於現行

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的看法，探討如何規劃符合國情之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

透過專業證照分科分級之合理設計，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發展長照專業服務。

由於照顧服務專業發展需要仰賴正規教育，本研究也收集分析產官學界代表對

於現行長照人才培育制度的看法，藉由開發照顧服務職能導向課程，讓學生在

學校所學到的照顧服務職能，可以銜接到考照認證及職場工作之上，以開創未

來長照相關科系人才培育及照顧服務專業發展之可能性。本研究並探討產官學

界代表對於照顧服務員證照專業化發展途徑的看法，以評估不同發展途徑的可

行性，最後提出政府可以進一步規劃短中長期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期能透過

政策改變來引導照顧服務員職業生涯發展，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及留住人才。

綜上，本研究之研究結論與建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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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照顧服務員專業證照分科分級之合理設計，規劃符合國情

之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發展長照專業

服務。 

有關我國照顧服務員專業證照制度發展之規劃方向，現階段單一級照顧服

務員技術士證照考試仍有其存在的必要，主要是因為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品質

良莠不齊，因此透過技術士證照考試的篩選，可以確保有照人員可以提供最基

本的照顧服務品質，也可以保護照顧服務員提供照顧服務的專業性，是可以獲

得社會大眾的信賴。但是政府至今仍無法要求照顧服務員全面考照，主要原因

為照顧服務人力短缺，衛生福利部及業者代表在現階段仍主張維持取得照顧服

務員資格之低門檻，再透過繼續教育訓練及市場機制來維持最基本的照顧服務

品質。 

雖然政府並未要求照顧服務員全面考照，但是目前大專院校長照相關科系

畢業的學生考照率相當高，而實務界基於市場競爭及專業形象，絕大多數也會

提供證照加給鼓勵考照，至於尚未考照的照顧服務員，大多數也願意考照追求

自我肯定及專業認同。只是目前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係採用

2007 年 11 月所訂定的檢定規範，實務界之價值觀念及照護技術早已修正，再

加上長照 2.0 計畫擴大服務對象及項目後，對於照顧服務員的職能要求今非昔

比，導致單一級技能檢定考試與實務工作所需的職能要求之間出現落差，實難

因應實務上的照顧服務需要，特別是在失智症照顧需求層面以及自立支援價值

理念之職能落差更大。 

本研究建議可以配合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與 4 級職能基

準，據以快速修正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內含不同類科不同級別，而非

另外發展居家照顧服務員丙級和乙級技術士認證，主要是因為目前已有單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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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依法就無法另訂名稱類似、技能相近的居家照顧服務

員技術士證照。基於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調整升級之必要性，以及市

場期待維持一次考照認證之方便性，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認證可以比照其

他單一級技術士認證之彈性作法，在單一級下再細分不同類科不同級別，例如

照顧服務員（失智乙級、重症乙級、居家乙級、機構丙級…等）技術士認證，

其中高級別的證照職能要涵蓋低級別的證照職能，才不致影響照顧服務人力的

流通性。 

雖然從目前市場對於照顧服務員證照的認可程度、民眾對自己權益及長照

專業的認識、以及國家是否想要兼顧起不同照顧服務品質的責任等幾個角度看

來，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要再細分不同類科不同級別的時機或許尚未

成熟，但是基於照顧服務品質有待提升之必要性及迫切性，主管機關衛生福利

部宜依法主責引導產官學界凝聚共識，方能創造推動照顧服務員專業證照分科

分級的基礎。 

二、照顧服務專業發展需要仰賴正規教育，藉由開發照顧服務職能

導向課程，讓學生在學校所學到的照顧服務職能，可以銜接到

考照認證及職場工作之上，以開創未來長照相關科系人才培育

及照顧服務專業發展之可能性。 

為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建立照顧服務員專業制度，建議政府需要整合教

考訓用機制及發展職能基準，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大專院校長期照顧相關科

系、全國性專業團體、職訓機構都可以參考居家照顧服務員發展職能基準之作

法，發展不同類科不同級別之照顧服務員職能基準，並開發職能課程地圖、職

能導向課程及職能落差評量，因為照顧服務專業發展需要仰賴正規教育，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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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透過現有的繼續教育訓練去補破網，在教考訓用機制的教育端，需要先建

立照顧服務的品質基礎，教育端可以從國小、國中、高職到大專之各個階段，

設計不同的功能與角色，最後由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與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合作

開發職能導向課程，讓學生在學校所學到的照顧服務職能，可以銜接到考照認

證及職場工作之上，才有可能建構完善的照顧服務專業制度。 

至於衛生福利部現行的長期照顧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制度，雖然已經逐

漸步上軌道，但是建議還要加強落實繼續教育訓練核發證明之品質管控，包括

課程的規劃設計要強調實作及個案研討、訓練實施時要求合格師資教材及設施

設備、訓練成效檢核方式納入技術考試或個案報告，也可以導入勞動部所建立

的 TTQS 訓練品質管理國家標準，來提升整個繼續教育訓練體系之培訓成效。

另外，為了解決 90 小時職前訓練者從事居家照顧服務的職能落差問題，衛生福

利部除了要加強繼續教育及特殊專業訓練之外，建議非正規教育受訓出來的 90

小時職前訓練者或尚未取得單一級技術士證照的照顧服務員，不論專兼職工作

型態，倘若是初任的照顧服務員，應規範須先到機構式長照服務單位工作，並

可配合大專院校長照相關科系所提供之回流教育，以及學校與長照機構進行產

學合作及勞務型實習（有薪實習）等作法，累積一定期間或有一定時數的機構

服務經驗或是勞務型實習經歷，以確保其照顧服務技術的純熟度及緊急意外事

件處理的能力，並在取得大專院校實習學分或衛生福利部技術考試認證之後，

才可以進一步擔任居家照顧服務員。 

三、雖然產官學界對於照顧服務員證照專業化發展途徑各有看法，

但仍可以存異求同並分別評估不同發展途徑的可行性，據以規

劃短中長期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期能透過政策改變來引導照

顧服務員職業生涯發展，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及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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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目前我國實施職業證照制度之法源及考照方式的不同，長期照顧服務

專業證照體系發展之可能途徑，可以概分為考選部國家證照專技高普考試、勞

動部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分科分級、衛福部長期照特殊專業訓練及考試認證、

以及依法授權民間舉辦國家認可之技能職類測驗能力認證等四大類，為了提升

照顧服務品質，發展長照專業服務，建議參考日本介護福祉士之國家證照制度

及推動經驗，將照顧服務員納入國家證照專技高普考試，以建立照顧服務專業

制度。在現階段尚未納入國家證照專技高普考試之前，如果短期尚無法凝聚產

官學界共識去調整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分科分級的職能要求，也可由

衛生福利部先逕行採用「政令型」的政策措施，依據「職業訓練法」委託全國

性專業團體設立專業認證機構，辦理照顧服務技能職類能力之分級認證，依技

能範圍及專精程度分為高級、中級、初級等三級，以對應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

之甲級、乙級、丙級等三級，協助民間發展符合市場需要的多元技能職類證照。 

最後，為積極回應長照 2.0 計畫，未來政策發展方向之長照 3.0 計畫甚至長

照保險法實施之後，在實務上持續精進照顧服務的品質，透過建立照顧服務專

業制度與發展職涯藍圖，相信是年輕人力投入長照服務工作的關鍵所在，依據

本研究受訪者提出之實務經驗及相關文獻建議，具體措施包括提供合理薪資待

遇及勞動條件、推動照顧服務專業納入國家證照高普考試或高階技術士證照、

發展照顧服務員專業分級與職涯藍圖，提高照顧服務員的社會地位、推動長期

照顧教育向下紮根，減輕家長對照顧工作之負面刻板印象、協助大專院校長照

相關科系與長照機構進行產學合作等作法，都有助於解決長期缺乏年輕人力投

入長照服務之問題。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我國照顧服務員證照制度之政策規劃，可依據政策

合法化之步驟訂定短、中、長期目標如下，以做為政府部門可以具體採行的照

顧服務員專業證照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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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目標：強化專業技術課程與職涯輔導，修正現行證照與實務之落差

問題 

1.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職業訓練法」及「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

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加強規劃辦理照顧不同服務對象、專業要求或不同

服務場域之職前訓練、繼續教育、特殊訓練，課程時數可參酌日本「多層級培

訓課程」規劃不同時數之系統化課程，並納入產學合作、實習實作及完訓後之

技術考試認證，以提升長期照顧服務的品質。擴大高中職學校學生的生涯宣導，

提供明確的生涯規劃與職涯地圖。 

2.參考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與 4 級職能基準，據以快速

修正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設計內含不同類科以及不同級別，以解決

技能檢定考試與實務工作上的職能落差，並能依據證照級的分類分級設定薪資

報酬，以增進考照誘因。 

（二）中期目標：採行「政令型」政策，發展長照專業人才職能分級及職類證

照 

1.逐步規劃建立專技高普考試或勞工技術士分級分科檢定之制度，同時採

用「政令型」的政策措施，參考教育部委辦長期照顧服務四大課程模組、以及

衛生福利部委辦居家照顧服務員 3 級、4 級職能基準之發展經驗，與大專院校

相關科系合作發展照顧服務師或照顧服務員證照分科分級之3～5級職能基準、

職能課程地圖、職能導向課程及職能落差評量。 

2.依據「職業訓練法」由長期照顧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或委託全國性專業

團體設立專業認證機構，辦理照顧服務技能職類能力之分級認證，並經由主管

機關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及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共同輔導協助民間發展符

合市場需要的多元技能職類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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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教育部會同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規劃設計從國小、國中、高職到大專

之長期照顧服務產業及專業發展正規教育，讓長期照顧正規教育向下紮根、向

上開花，以扭轉社會大眾視照顧服務為低階看護工作的刻板印象。 

（三）長期目標：制定「立法型」政策，將長照專業人才發展納入國家級考試 

1.參考前述大專院校發展之照顧服務員證照分科分級之 3～5 級職能基準，

據以精進更為完整之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內含更多類科與不同級別。 

2.在長期照顧正規教育扭轉社會大眾負面刻板印象後，進一步透過立法程

序制定「立法型」的政策措施，包括：針對長期照顧服務法中有關長期照顧服

務人員認證相關規定進行修法納入專技高普考試，或是參考日本「介護福祉士」

制度而將長期照顧服務專業人員納入專技高普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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